[bookmark: _GoBack]未来信息创新学院教职工出国（出境）登记表
	姓名
	
	工号
	
	系所
	

	联系电话
	
	邮箱
	

	教职工类别
	· 教师           □ 博士后        

	出访地
	

	出访事由
	□参加会议   □合作研究   □访问考察   □长期任教    □短期讲学
□实习培训   □延长事宜   □公派留学   □其他事宜 ______________

	出访时间
	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至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出资说明
	□邀请方         □学校       □境外其他单位      □境内其他单位  
□邀请方和学校各付部分费用    □个人自付

	








注意事项及本人承诺
	1. 坚持因事定人，不得安排考察性出访。学院正职领导原则上不得同团或同时出访。使用国拨资金执行因公出访任务，须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。
2. 因公出访人员在对外交往中应维护国家和学校利益，遵守涉外活动保密守则，遵守外事规章和财务纪律。涉密项目相关人员应知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并严格执行。
3. 应科学制定出访计划，不得擅自延长出访时间或以各种名义前往未报批国家（地区），包括未报批的“申根国家”和互免签证国家。
4. 严禁将因公证照通过因私渠道送往使领馆办理签证。严禁未经批准擅持因私证照出国（境）执行公务或采取公派批准而擅持因私证照出访。对未经事先批准，擅持因私证照出访所发生的费用，不予报销。
5. 出访人员应按时回国（境），并于回国（境）后七个工作日内及时上交公务普通护照和因公港澳通行证，由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统一保管。
6. 本人承诺，上述规定已知晓，并已认真阅读网申流程及注意事项，将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和报批程序。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年     月     日

	




院系意见
	


教

师
	我了解并同意该教师的出访计划。


教研室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日

	


博士后
	我了解并同意该博士后的出访计划。

导师签字：  
年     月     日 
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签字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

